高雄縣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標準表　　　　　　　　　　　　　  （97年6月1日修正適用）
	性質
	輔助器具類別
	低收入戶

最高補助金額(元)
	非低收入戶

最高補助金額(元)
	最低使用年限(年)
	補  助  對  象

	復健輔助類
	＊義

肢

＞

單

支

＜
	部分手掌義肢(美觀手掌)
	五、０００
	五、０００
	三
	一、肢障或具肢障之多重障礙者。

二、經行政院衛生署核可之身心障礙鑑定醫療機構之復健科或骨科醫師診斷並具證明確有裝配上項復健輔助類之需求者，並應加註承製部位。

三、因情形特殊，輔助器具使用未達最低使用年限而須再申請補助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准後辦理。

四、義肢應先依「全民健康保險義肢給付要點」中「保險對象裝配義肢對同一部位以給付一次為限；十八歲以下對同一部位每二年給付一次之相關規定辦理」，其後之耗損始申請本項補助。



	
	
	部分足義肢(部分腳掌義肢)
	一０、０００
	一０、０００
	
	

	
	
	前膊、小腿義肢(包括腕離斷、肘下前臂、踝離斷、賽姆式、膝下等義肢)
	二０、０００
	二０、０００
	
	

	
	
	全膊、大腿義肢(包括肘離斷、肘上膝離斷、膝上等義肢)
	四０、０００
	四０、０００
	
	

	
	＊義肢
	肩離斷、髖離斷義肢(包括肩胛截除、肩截除、骨盆半截除、髖切除等義肢)
	五０、０００
	五０、０００
	
	

	
	人工講話器
	一般型
	二、０００
	二、０００
	一
	1、 聲音機能、語言機能障礙者或具聲音機能障礙或語言機能障礙之多重障礙者。

2、 申請電子型(電動式)人工講話器限經醫師診斷書註明全喉切除者。

	
	
	＊電子型
	一０、０００
	一０、０００
	五
	


一、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依其財政狀況，自行增訂本標準表未列之輔助器具補助項目、最高補助額、最低使用年限及各補助對象資格。

二、有關輔具申請及補助之流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建立嚴謹之審核機制，並後續追蹤瞭解輔具使用情形，另身心障礙者每人每年依實際需要最多以申請二項輔具補助為原則（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不在此限）。因情形特殊，輔具使用年限未達最低使用年限或輔具申請項目已逾二項，而須再申請補助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後專案辦理。
三、配合內政部推動直轄市、縣（市）設置輔具資源中心，期使輔具有效回收再利用，上開輔具項目得採現金給付或實物給付方式辦理，並授權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視其實際執行狀況辦理。

四、地方政府可參酌市場實際價格自行調整核定補助金額，以符實際。

五、金額單位：新台幣。

六、「＊」註記項目應出具相關醫師診斷證明，「◎」註記項目除應出具相關醫師診斷證明外，尚須附相關治療師之評估報告。

七、檢附之「診斷證明書」、「評估報告」須為公立、財團法人或身心障礙鑑定醫院之醫師及治療師開立。

八、惟，願意接受補助原輔具零件維修費再繼續使用者，原輔具零件維修費補助額度以每項輔具最高補助金額之10﹪為上限，使用年限以每項輔具之1/2最低使用年限計算。
九、罹患罕見疾病之身心障礙者，經醫師開具診斷證明書並註明所需輔具項目，得不受本標準表障礙類別、等級之限制。但仍須符合該項輔具項目之其他規定。
高雄縣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標準表　　　　　　　　　　　　　  （97年6月1日修正適用）
	性質
	輔助器具類別
	低收入戶

最高補助金額(元)
	非低收入戶

最高補助金額(元)
	最低使用年限(年)
	補  助  對  象

	復健輔助類
	＊

下肢支

架

＞　單支及補助金額均含矯正鞋＜
	踝足部支架(小腿支架、下肢副木、足托板、垂足板)
	三、五００
	三、五００
	三
	一、肢障或具肢障之多重障礙者。

二、經行政院衛生署核可之身心障礙鑑定醫療機構之復健科或骨科醫師診斷並具證明確有裝配上項復健輔助類之需求者，並應加註承製部位。

三、經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分，不予補助。
1、 十二歲以下兒童，得每年申請補助乙次(最低使用年限為一年)。

2、 矯正鞋之最高補助金額為一雙三、五００元。

3、 須附個案使用該承製部位之支架照片乙張。

	
	
	
	矯正鞋（只有皮鞋不含支架）一雙

三、五００
	
	

	
	
	膝踝足支架(大腿支架、長腿支架)
	七、０００
	七、０００
	
	

	
	
	髖膝踝足支架(髖長支架)
	八、０００
	八、０００
	
	

	
	
	髖部(髖)或膝部支架
	三、０００
	三、０００
	
	

	
	
	軀幹支架(背架、背部支架、輪椅側支撐架)
	八、０００
	八、０００
	
	

	
	
	矯正器或上肢支架(含副木、手托板)
	三、五００
	三、五００
	
	


一、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依其財政狀況，自行增訂本標準表未列之輔助器具補助項目、最高補助額、最低使用年限及各補助對象資格。

二、有關輔具申請及補助之流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建立嚴謹之審核機制，並後續追蹤瞭解輔具使用情形，另身心障礙者每人每年依實際需要最多以申請二項輔具補助為原則（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不在此限）。因情形特殊，輔具使用年限未達最低使用年限或輔具申請項目已逾二項，而須再申請補助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後專案辦理。
三、配合內政部推動直轄市、縣（市）設置輔具資源中心，期使輔具有效回收再利用，上開輔具項目得採現金給付或實物給付方式辦理，並授權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視其實際執行狀況辦理。

四、地方政府可參酌市場實際價格自行調整核定補助金額，以符實際。

五、金額單位：新台幣。

六、「＊」註記項目應出具相關醫師診斷證明，「◎」註記項目除應出具相關醫師診斷證明外，尚須附相關治療師之評估報告。

七、檢附之「診斷證明書」、「評估報告」須為公立、財團法人或身心障礙鑑定醫院之醫師及治療師開立。

八、惟，願意接受補助原輔具零件維修費再繼續使用者，原輔具零件維修費補助額度以每項輔具最高補助金額之10﹪為上限，使用年限以每項輔具之1/2最低使用年限計算。

九、罹患罕見疾病之身心障礙者，經醫師開具診斷證明書並註明所需輔具項目，得不受本標準表障礙類別、等級之限制。但仍須符合該項輔具項目之其他規定。
高雄縣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標準表　　　　　　　　　　　　　  （97年6月1日修正適用）
	性質
	輔助器具類別
	低收入戶

最高補助金額(元)
	非低收入戶

最高補助金額(元)
	最低使用年限(年)
	補  助  對  象

	復健輔助類
	◎助聽器

【本府增訂補助對象資格規定】
	單耳
	一０、０００
	五、０００
	三
	一、聽障者、語障者或具聽障、語障之多重障礙者。

二、申請助聽器須具身心障礙鑑定醫院耳科醫師診斷及醫院內之聽力檢查師評估並證明已無法治療改善者。雙耳聽力損失在55dB-110dB之間補助兩只；優耳聽力在55dB-110dB之間、劣耳聽力110dB以上補助一只；聽力損失認定標準為氣導聽力檢查頻率500Hz~4000Hz之間平均值。

三、對於十八歲以下在國內就學致不能工作者（按社會救助法相關規定，推定為無工作能力者），最高補助額單耳為一萬元；雙耳得為二萬八千元，並須檢具在學證明文件。

四、十二歲以下兒童，得每年申請補助乙次。
五、94年5月1日起，65歲以上老人申請助聽器未曾有配戴經驗

    者，須檢附身心障礙定醫院或本縣輔具資源中心出具助聽器

    使用效益評估表始得申請補助。

	
	
	
	一０、０００

（十八歲以下檢具在學證明文件）
	
	

	
	
	雙耳
	二０、０００
	一０、０００
	
	

	
	
	
	二八、０００

（十八歲以下檢具在學證明文件）
	
	

	
	◎特製推車
	一五、０００
	一五、 ０００
	三
	一、十二歲以下發展障礙相關診斷患者（如腦性麻痺患者）。

二、須由復健科醫師開立診斷書及相關（物理或職能）治療師出具評估報告特別註明症狀需要者。

三、須附個案使用照片。


一、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依其財政狀況，自行增訂本標準表未列之輔助器具補助項目、最高補助額、最低使用年限及各補助對象資格。

二、有關輔具申請及補助之流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建立嚴謹之審核機制，並後續追蹤瞭解輔具使用情形，另身心障礙者每人每年依實際需要最多以申請二項輔具補助為原則（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不在此限）。因情形特殊，輔具使用年限未達最低使用年限或輔具申請項目已逾二項，而須再申請補助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後專案辦理。
三、配合內政部推動直轄市、縣（市）設置輔具資源中心，期使輔具有效回收再利用，上開輔具項目得採現金給付或實物給付方式辦理，並授權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視其實際執行狀況辦理。

四、地方政府可參酌市場實際價格自行調整核定補助金額，以符實際。

五、金額單位：新台幣。

六、「＊」註記項目應出具相關醫師診斷證明，「◎」註記項目除應出具相關醫師診斷證明外，尚須附相關治療師之評估報告。

七、檢附之「診斷證明書」、「評估報告」須為公立、財團法人或身心障礙鑑定醫院之醫師及治療師開立。

八、惟，願意接受補助原輔具零件維修費再繼續使用者，原輔具零件維修費補助額度以每項輔具最高補助金額之10﹪為上限，使用年限以每項輔具之1/2最低使用年限計算。
九、罹患罕見疾病之身心障礙者，經醫師開具診斷證明書並註明所需輔具項目，得不受本標準表障礙類別、等級之限制。但仍須符合該項輔具項目之其他規定。
高雄縣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標準表　　　　　　　　　　　　　  （97年6月1日修正適用）
	性質
	輔助器具類別
	低收入戶

最高補助金額(元)
	非低收入戶

最高補助金額(元)
	最低使用年限(年)
	補  助  對  象

	復健輔助類
	◎人工電子耳
	六００、０００
	中低收入戶最高補助額度

四００、０００

一般戶最高補助額度

二００、０００
	終身乙次
	一、重度聽障者，經配戴助聽器及聽能復健半年，效果不佳者。

二、感覺神經性聽力障礙病史在五年以內者。

三、先天性聽障，經電腦斷層攝影確定至少具有一圈完整耳蝸存在，且無其他禁忌者。

四、以一歲六個月至六歲先天性失聰者為優先。

五、限於依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規定，申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施行之醫療機構施行植入手術者。

六、須有耳鼻喉科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書及專業聽力檢查人員出具

    評估報告。

七、詳見高雄縣人工電子耳補助申請辦法及流程。

	
	◎輪椅特殊背墊（需含硬式底板）
	一０、０００
	一０、０００
	三
	一、須有復健科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書及相關（物理或職能）治療師

評估報告。

二、須說明特殊規格及功能並加附個案乘坐輪椅加該特殊背墊之照片乙張。

三、申請此項目者限重度肢障或包含肢障之重度多重障礙者。


一、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依其財政狀況，自行增訂本標準表未列之輔助器具補助項目、最高補助額、最低使用年限及各補助對象資格。

二、有關輔具申請及補助之流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建立嚴謹之審核機制，並後續追蹤瞭解輔具使用情形，另身心障礙者每人每年依實際需要最多以申請二項輔具補助為原則（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不在此限）。因情形特殊，輔具使用年限未達最低使用年限或輔具申請項目已逾二項，而須再申請補助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後專案辦理。
三、配合內政部推動直轄市、縣（市）設置輔具資源中心，期使輔具有效回收再利用，上開輔具項目得採現金給付或實物給付方式辦理，並授權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視其實際執行狀況辦理。

四、地方政府可參酌市場實際價格自行調整核定補助金額，以符實際。

五、金額單位：新台幣。

六、「＊」註記項目應出具相關醫師診斷證明，「◎」註記項目除應出具相關醫師診斷證明外，尚須附相關治療師之評估報告。

七、檢附之「診斷證明書」、「評估報告」須為公立、財團法人或身心障礙鑑定醫院之醫師及治療師開立。

八、惟，願意接受補助原輔具零件維修費再繼續使用者，原輔具零件維修費補助額度以每項輔具最高補助金額之10﹪為上限，使用年限以每項輔具之1/2最低使用年限計算。
九、罹患罕見疾病之身心障礙者，經醫師開具診斷證明書並註明所需輔具項目，得不受本標準表障礙類別、等級之限制。但仍須符合該項輔具項目之其他規定。
高雄縣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標準表　　　　　　　　　　　　　  （97年6月1日修正適用）
	性質
	輔助器具類別
	低收入戶

最高補助金額(元)
	非低收入戶

最高補助金額(元)
	最低使用年限(年)
	補  助  對  象

	復健輔助類
	· 特製輪椅
	一五、０００
	一五、０００
	二
	1、 須有復健科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書及相關（物理或職能）治療師評估報告。

二、申請特製輪椅者限重度肢障者、植物人或包含肢障重度、

    植物人之多重障礙患者。
三、申請特製輪椅須醫生診斷證明中註明無法使用一般輪椅原因，並加附個案乘坐照片乙張及說明三項以上特殊規格和功能。
四、非屬量身特製，標準規格生產之特製輪椅（含背可躺、扶手可拆、腳踏可拆（抬）），非低收入戶最高補助金額為10,500元整。

	
	◎站立架
	普通型
	五、五００
	五、五００
	三
	一、智障或具智障之多重障礙者。

二、肢障或具肢障之多重障礙者。

三、須有復健科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書及相關（物理或職能）治療師評估報告。

四、六歲以下兒童補助使用年限為一年。

五、須附個案使用該站立架之照片乙張。

	
	
	兒童成長型或特製調整型
	一五、０００
	一五、０００
	
	


一、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依其財政狀況，自行增訂本標準表未列之輔助器具補助項目、最高補助額、最低使用年限及各補助對象資格。

二、有關輔具申請及補助之流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建立嚴謹之審核機制，並後續追蹤瞭解輔具使用情形，另身心障礙者每人每年依實際需要最多以申請二項輔具補助為原則（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不在此限）。因情形特殊，輔具使用年限未達最低使用年限或輔具申請項目已逾二項，而須再申請補助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後專案辦理。
三、配合內政部推動直轄市、縣（市）設置輔具資源中心，期使輔具有效回收再利用，上開輔具項目得採現金給付或實物給付方式辦理，並授權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視其實際執行狀況辦理。

四、地方政府可參酌市場實際價格自行調整核定補助金額，以符實際。

五、金額單位：新台幣。

六、「＊」註記項目應出具相關醫師診斷證明，「◎」註記項目除應出具相關醫師診斷證明外，尚須附相關治療師之評估報告。

七、檢附之「診斷證明書」、「評估報告」須為公立、財團法人或身心障礙鑑定醫院之醫師及治療師開立。

八、惟，願意接受補助原輔具零件維修費再繼續使用者，原輔具零件維修費補助額度以每項輔具最高補助金額之10﹪為上限，使用年限以每項輔具之1/2最低使用年限計算。
九、罹患罕見疾病之身心障礙者，經醫師開具診斷證明書並註明所需輔具項目，得不受本標準表障礙類別、等級之限制。但仍須符合該項輔具項目之其他規定。
